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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5_A4_96_

E9_94_80_E5_91_98_E8_c28_644935.htm 世界贸易组织的例外

规定 世贸组织协定和协议中的例外规定包括三大类：基本原

则的例外、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人们又把“例外规定”称

为世贸组织的灵活适用原则。 （一）基本原则的例外 1．最

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 根据世贸组织多边贸易协议中的规定，

成员之间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不适用协议最惠国待遇原则条款

，主要有以下几种： （1）以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等形式

出现的区域经济安排。 （2）发展中成员实行的特殊和差别

待遇。 （3）允许成员为便利边境贸易而只给予毗邻国家优

惠。 （4）知识产权领域的例外：在一般司法协助的国际协

议中享有的权利；在世贸组织成立前已生效的国际知识产权

保护公约中规定的权利，各成员可不给予最惠国待遇。 （5

）服务贸易的一次性例外。 2．国民待遇原则的例外 国民待

遇原则的例外主要有： （1）政府采购的例外。未参加《政

府采购协议》的成员政府，在为自用或为公共目的采购货物

时．可优先购买国内产品。 （2）符合《补贴与反补贴措施

协议》和《农业协议》规定的只给予某种产品的国内生产者

补贴。 （3）成员可要求本国电影院只能放演特定数量的外

国影片。 （4）在服务贸易领域，成员没有作出开放承诺的

服务部门，不适用国民待用原则。即使在已经做出承诺的部

门，也允许对国民待遇采取某些限制。 （5）知识产权协定

未作规定的有关表演者、音像制品作者和广播组织的权利可

不适用国民待遇。 3．自由贸易原则的例外 自由贸易原则的



例外主要是： （1）实施数量限制例外。在特殊情况下，成

员可以实行数量限制，但要做到“非歧视性”。 （2）《服

务贸易总协定》的市场准入例外，未谈判达成协议的部门即

为限制或禁止的。 此外，公平竞争原则和透明度原则也有一

些例外规定，如：在进口激增并对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

害或严重损害威胁时，可采取进口限制的保障措施；不要求

成员公布那些会妨碍法令的贯彻执行、会违反公共利益或会

损害某一企业的正当商业利益的机密材料。 （二）一般例外

1．货物贸易领域的一般例外 《关贸总协定》第20条具体规定

了可以免除成员义务的10种一般例外措施：为维护公共道德

，为保障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以及有关输出或输入

黄金或白银，有关罪犯生产的产品等，成员可采取必要的措

施限制特定来源的进口。 2．服务贸易领域的一般例外 《服

务贸易总协定》第14条规定成员在不对其他成员构成歧视，

或不对服务贸易变相限制的情况下可以实施6种一般例外措施

。 3．知识产权领域的一般例外 成员如采取一般例外措施，

可不受世贸组织规则及该成员承诺的约束，但应遵守非歧视

原则。 （三）安全例外 世贸组织的安全例外规定，允许成员

在战争、外交关系恶化等紧急情况下，为保护国家安全利益

采取必要的行动，对其他相关成员不履行世贸组织规定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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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www.100test.com 


